关于做好疫情期间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
督导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为认真做好疫情期间在线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，确保在线教学平稳有序开展，根据《浙江音乐学院关于2019-2020第二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在线教学的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在线教学质量监控
院领导及教学督导定期在线听课，教务处定期在线查课，各系（部）负责人及教研室主任，要进入学院网络教学平台或钉钉、QQ等直播平台，通过查阅教学资料、参加直播课堂等方式，确保网上教学工作全面有效实施，确保教师网上授课活动科学、规范。
二、在线教学质量评价
1.系部自评。请各教学单位结合系（部）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等结合听课情况，对本单位开设课程的教学效果进行自评打分，并形成《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情况自评报告》（附件1）。
2.问卷调查。各教学单位组织参与在线教学的师生填写“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调查问卷”（附件2），各教学单位填写率原则上不得低于90%。
三、其他
请各教学单位及时将问卷二维码发送给相关师生，并于3月7日（周六）前，完成“在线教学调查问卷”；于3月9日（周一）前，完成《自评报告》，并发送至jsfz@zjcm.edu.cn。联系人：单琲。

附件1：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情况自评报告（模板）
附件2：浙江音乐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调查问卷

教务处（教师发展中心）
2020年3月4日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：

XXXX系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情况自评报告（模板）

一、系（部）在校教学质量保障情况。（包括制度、措施、投入、考核评价、组织领导等，100字以内）
二、一周教学运行情况。（包括在线开课门数，师生反馈情况，各门课在线教学的具体方法及平台等，200字以内）
三、系（部）促进在线教学工作的特色和亮点（包括推进“互联网+”教学改革的激励措施等，150字以内）
四、在线效果自评（填写下表）
	疫情期间在学线教学效果系部自评表

	观测点
	满分
	自评得分

	一级
	二级
	
	

	教学准备
	教学资料与环境
（PPT、电子书、教学视频等）
	20
	

	教学过程
	教学设计与内容
（教学大纲，教学计划，授课实况等）
	15
	

	
	教学方法与手段
（在线交流，在线作业，在线互动等）
	25
	

	
	教学管理与运用
（班级组织，教学档案，教学预案等）
	15
	

	教学效果
	教师教学效果得分
	10
	

	
	学生学习效果得分
	15
	

	合计
	
	100
	

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，下一步的举措。（150字以内）
六、对学院开展在线教学的意见和建议（100字以内）
附件2：

浙江音乐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调查问卷
（请参与在线教学的全体师生，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填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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